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中旬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中旬

一、税法上的连带纳税义务与私法上的连带债务的区别

私法上的连带债务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债务人连带分

担以同一给付为标的的债务。各连带债务人都对同一整体给

付负责，债权人仅获得一次清偿。债权人可以自由地对债务人

中一人、数人、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部分给付，连带债

务在未全部偿付前，全体债务人仍负连带责任。这种私法制度

被税法所借鉴，成为税法上的连带纳税义务制度，其设立可以

更加有效地保证税收债务的偿付。连带纳税义务是指具有连

带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共同负担同一纳税义务，在

存在连带纳税义务的情况下，征税机关可以要求全体连带纳

税义务人纳税，也可以要求连带纳税义务人中的任何人纳税。

当连带纳税义务人中的任何一人交纳了全部或部分税款时，

其他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也在该范围内消灭。与此同时，产生税

金交纳者对其他连带纳税义务人的求偿权。

与私法上的连带债务相比，税法上的连带纳税义务具有

其特殊性：淤只有满足法定构成要件时，税收债务关系才能成
立。所以，在税法上承认的连带债务，只能以法律明文规定为

限，而不能依契约成立。于连带税收债务中的债务仅包括财产
法性质的税收债务，不包括其他非财产法性质的税收债务。

盂税务机关作为税收债权人，不能像民法债权人那样任意自
由选择连带债务人之一行使权利。可能会出现税务机关为了

实现税收债权，选择特定债务人执行，形成执行过程中的“吃

软不吃硬”的现象。甚至有些税务机关以权谋私，使连带债务

人中守法的一方吃亏，另一方则逃避、抗拒执行。而守法的被

执行人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不得不行使求偿权，最终造成人

力、财力的浪费。因此，税务机关作为税收债权人只能依法并

以法律规定的方式选择债务人。税务机关的选择权应受一般

法律原则的约束，如合目的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妥当

性原则等。

二、税法上连带纳税义务的发生

连带纳税义务制度的设置有助于征税机关扩张征税权力

和承担税收责任人的范围，使有关的连带税收债务人以其自

己的财产为纳税人的税收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德日等国及我

国台湾地区的税法，对连带纳税义务均予以承认。

由德日两国税收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连带纳税义务主

要发生于如下情形：淤共有物的权利人、共同事业的经营者负
有连带纳税义务。如多个人共有同一物，对于因共有物而产生

的纳税义务，共有人之间负有连带纳税义务。公司股东之间对

公司纳税义务、合伙人之间对合伙企业纳税义务、共同登记等

情况下的登记许可税也属于此类。于对于因从同一被继承人
或赠与人处继承遗产或接受赠与物而应缴纳的税款，各继承

人、接受赠与人负有连带纳税义务。企业分立后存续的企业对

分立前企业的纳税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企业合并后存续的企

业对合并前各企业的纳税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盂因税收担保
责任而成立的连带债务，包括税收担保债务人相互间及税收

担保债务人与税收债务人之间所产生的连带债务。榆因合并
课征而产生的连带税收债务。如在所得税中，夫妻及其受抚养

亲属合并报税，全体纳税义务人之间就存在连带纳税义务。

虞对于共同制作一项文书时的印花税，共同制作者之间负有
连带纳税义务。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税法的规定，基于构成要件的实现而

成立的连带债务，即数个债务人不需有任何共同的行为，各税

收债务人各自满足了纳税构成要件，而数个税收债务具有法

律上的关联性，此时，数个税收债务人之间构成税法上的连带

债务。此种连带债务主要发生于以下情形：淤数人共同立据。
在印花税中，由两个人以上共同立据或立约时，应由立据或立

约人共同贴用印花税票，每个人对同一税收债务内容，各负全

部责任，成立连带纳税义务。于共同共有财产的税收债务。公
司共有财产，未设管理人时，由于对外无各自应有部分，对公

司财产所发生的税收债务，以全体公司共有人为纳税义务人，

全体公司共有人均就同一公司共有财产产生的税收债务负缴

纳全部税款的责任，成立连带纳税义务。盂遗产之共同继承。
数人共同继承财产，无遗嘱执行人时，遗产税的纳税义务由全

体继承人共同承担，连带纳税义务成立。榆数人共同走私逃
税。如数名进入国境的旅客共同申请将应征关税货物携带进

入国境，共同将应税货物隐匿、逃避海关检查时，数名旅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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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法中设立连带纳税义务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纳税人转移财产、逃避纳税义务，对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税法上连带纳税义务与私法上连带债务的区别、税法上连带纳税义务的发生情形、连带纳税义务人中

一人或数人履行纳税义务后的法律后果、我国税收法律法规对连带纳税义务的相关规定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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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逃避纳税义务应负连带责任，连带纳税义务成立。

基于附带责任而成立的连带债务，当第三人就税收债务

人的税收债务的履行负有协力义务或以其他方式为税收债务

人为行为的情形，如第三人违反其税法上的协力义务，而应负

陪缴应纳税捐责任时，即为所谓责任债务人。此时构成连带债

务主要发生于以下情形：淤数个责任债务人之间成立连带债
务。如法人、合伙、非法人团体解散清算时，清算人应于分配剩

余财产前缴清税款，清算人违反规定应就未清缴的税款负缴

纳义务。在清算人有数人时，各个清算人之间成立连带纳税义

务。于税收债务人与责任债务人之间成立连带债务。如扣缴义
务人应扣未扣税款的情况下，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之间成立

连带纳税义务。

三、税法上连带纳税义务人承担责任后的法律后果

在一定范围内，依据民法的规定，按照连带债务人相互间

的关系，连带债务人应该平均分担义务，如果其中一个连带债

务人不能偿还其分担的数额，则不能偿还的部分由其他连带

债务人分担。一个连带债务人将债务清偿完后，债权人的债权

即得到满足而归于消灭，此时会发生民法上的求偿权。

在税收实体法上，某一连带纳税义务人在清偿税收债务

后，对于其他连带纳税义务人也发生效力，其他连带纳税义务

人免责。税收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满足后，与连带纳税义务人之

间的税收债务关系消灭，连带纳税义务人的税法责任随之消

失，这是连带债务的外部关系。在连带纳税义务人内部关系

上，清偿税收债务的连带纳税义务人可以向其他连带纳税义

务人求偿，要求他们承担自己应承担的份额。此时其权利的性

质已经丧失公法的特征，而成为民法上的求偿权，按照民法的

规定行使权利。

在税收程序法上，连带纳税义务人中的一人在清偿主给

付（金钱给付）义务后，有关税收的附随义务，如滞纳金、利息、

费用、罚款、登记、凭证的保管、纳税申报等税法上的义务，在

经由某一连带纳税义务人履行后，其效力并不及于其他连带

纳税义务人。附随义务并不成立连带债务，因为税收债权人对

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可能处以一个或数个附随义务，而对

于其他连带债务人并没有课以任何附随义务。由于附随义务

由各自负担、各自履行，所以并不成立连带债务。因此，当某一

纳税人不履行义务时，税收债权人对此人作出的任何处分仅

对此人生效，对其他连带纳税义务人不发生效力。

四、完善我国税法中有关连带纳税义务规定的建议

我国税法并没有明确提出连带纳税义务的概念，也没有

明确其与民法等法律中有关连带责任规定的关系。但在法律

适用上，连带纳税义务情形是经常出现的。例如《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 48条规定：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
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可见，税法允许

连带纳税义务的存在。而《印花税暂行条例》第 8 条规定：同
一凭证，由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签订并各执一份的，应当

由各方就所执的一份各自全额贴花。这也符合连带纳税义务

的特征。《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第 16 条规定：产权转移

书据由立据人贴花，如未贴或少贴印花，书据的持有人应负责

补贴印花；所立书据以合同方式签订的，应由持有书据的各方

分别按全额贴花。上述条文采取的则是分割责任的方式。我国

相关税法规定：报关企业接受纳税义务人的委托，以纳税义务

人的名义办理报关纳税手续，因报关企业违反规定而造成海

关少征、漏征税款的，报关企业对少征或者漏征的税款、滞纳

金与纳税义务人承担纳税的连带责任。报关企业接受纳税义

务人的委托，以报关企业的名义办理报关纳税手续的，报关企

业与纳税义务人承担纳税的连带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税法对于多数人债务问题，

采取的方法是不确定的，有时规定多数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有时又规定采取分割责任的方式。分割责任相对于连带责任

来说，债务划分虽较为清楚，但税收债务的履行会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响。一方面，税务机关就一项税收债权要向几个债务人

行使，加大了税务机关征税成本和确认难度。在其中一人或数

人不能履行纳税义务时，税收债权就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也为

纳税人之间的相互推诿制造了机会。笔者建议在修改法律时，

借鉴德、日、韩诸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税法中有关连带纳税义务

的规定，在我国税法中尽快确认连带纳税义务，改变现行多数

税收债务人承担责任，按照不同税种，分别予以不同的处理方

法的情况。这样，税务机关不仅可以要求连带纳税义务人中的

一人或数人缴纳全部税款，也可以要求其缴纳部分税款，这有

利于税收债务的高效履行。

在今后制定税收基本法时，除了上述几种情况可以规定

多数人承担连带纳税义务，在以下情况出现时，也可以规定多

数人之间承担连带纳税义务：淤因税收担保责任而成立连带
债务，包括税收担保债务人相互间及税收担保债务人与税收

债务人之间所成立的连带债务；于共有物、共同事业或与该事
业所属财产有关的多数人之间的连带责任；盂从同一被继承
人处继承财产，或从同一遗赠人处取得财产的多数人就被继

承人、遗赠人所欠的税款承担连带责任；榆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之间就合伙企业所欠税款承担连带责任；虞数人共同走私逃
税时，走私逃税人之间互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连带税收债

务，税法应该规定：在税收实体法上，当连带纳税义务人中一

人或数人履行了全部纳税义务后，其他连带债务人的纳税义

务消灭。清偿税收债务的连带纳税义务人对于超过自己的应

缴纳的部分，可以向其他连带纳税义务人追偿。在税收程序法

上，有关纳税人的附随义务，则并无连带债务，税收债权人对

于连带纳税义务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所作出的一项或数项课税

处分，并不及于他人，对其他连带纳税义务人不发生效力。对

于连带纳税义务给予明文规定，更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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